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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52         证券简称：宝鼎科技         公告编号：2023-072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宝鼎科技”）拟通过山东

产权交易中心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出售公司所持有的宝鼎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宝鼎重工”）100.00%股权、杭州宝鼎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鼎非

金属”100.00%股权、杭州市余杭区宝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鼎

小贷”）42.50%股份（以下简称“出售资产”）。 

2、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3、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对手方、成交价格、交付和过户时间等交易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为聚焦主业发展战略，优化资产结构，剥离大型铸锻件业务，公司于2023年9

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拟公开挂牌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宝鼎科技拟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出售公司所持有的宝鼎重工100.00%股权、宝鼎废金属100.00%

股权、宝鼎小贷42.50%股份，按照评估结果确定挂牌价格为人民币49,416.39万元。

若首轮公开挂牌期间未能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调

整价格后再次挂牌。公司董事、总经理朱宝松先生承诺将由宝鼎万企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鼎集团”）或其他指定关联方以合计37,752.75万元的价格参与摘牌

宝鼎重工100.00%股权、宝鼎废金属100.00%股权。 

为此次公开挂牌转让事项的推进所需，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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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负责具体实施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对接产权交易机构办理挂牌手续、与意向

受让方沟通、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办理产权过户的相关变更登记手续，以及在各

轮次挂牌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的情况下依法依规变更转让底价后重新

挂牌等。 

截至目前，朱宝松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88,287,265.00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20.63%，为公司的持股5%以上大股东、董事、总经理。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鉴于整体公开挂牌转让方案中涉及5%以上自然人股

东朱宝松先生指定宝鼎集团或其他关联方参与摘牌，本次交易可能构成关联交易，

因此公司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要求审慎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公开转让宝鼎重工100.00%股权、宝鼎废金属

100.00%股权、宝鼎小贷42.50%股份的议案，已经公司2023年9月5日召开的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鉴于公司董事、总经理朱

宝松承诺由宝鼎万企集团有限公司或其他指定关联方参与摘牌的可能，本次交易可

能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要求审慎履行审议程序，关联董事朱宝

松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对前述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就本次关联交易发

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

避表决。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尚

需报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相关程序。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宝鼎万企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685828766T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塘栖镇市新街48号 

公司注册资本：5,080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宝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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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8年09月09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经营管理；国内广告代理、发布（除媒体及网络）；

销售：矿产品、钢材；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朱丽霞女士、朱宝松先生分别以货币出资人民币3,556万元、人民

币1,524万元，持有宝鼎集团70.0%、30.0%的股权，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大股东控

制的企业。 

2、宝鼎集团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宝鼎集团成立于2008年9月9日，是由朱丽霞女士、朱宝松先生共同出资的有限

责任公司。宝鼎集团近三年生产经营稳定，主要控参股企业有：上海复榆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杭州宝鼎大厦有限公司、杭州余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大华铭科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国创房地产有限公司等。 

3、截至2022年12月31日，宝鼎集团总资产为37,955.64万元，总负债26,073.37

万元，净资产11,882.27万元； 2022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0.00万元，净利润  

-67.91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朱丽霞女士和朱宝松先生为公司持股5%以上大股东，且朱宝松先生为公司

董事、总经理，其与公司的关系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

的关联自然人。 

5、经查询，宝鼎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如宝鼎集团未作为意向受让方报名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宝鼎重

工100.00%股权、宝鼎废金属100.00%股权竞价摘牌程序的，朱宝松先生将在其基

于投资关系或其他实际控制关系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中指定一家企业参与意向

受让的报名、竞价摘牌等程序，公司将根据最终参与主体的确定情况及后续交易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标的一： 

1、公司名称：宝鼎重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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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668005418F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塘栖镇塘盛街 7 号 

5、公司注册资本：29,652.621685 万元 

6、法定代表人：朱丽霞 

7、成立日期：2007 年 09 月 26 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钢、铁冶炼；黑色金属铸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

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钢压延加工；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洋工程装备

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金属结构制造；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金属加

工机械制造；核电设备成套及工程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

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股东：宝鼎科技持有其 100%股权。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4月 30日（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0,029,604.55 455,450,319.07 

负债总额 158,491,647.86 147,827,708.61 

净资产 291,537,956.69 307,622,610.46 

项目 2023年 4月 30日（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4,578,527.62 375,135,622.51 

营业利润 -16,422,264.73 7,721,668.03 

净利润 -16,084,653.77 9,928,723.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703,848.81 -38,601,187.06 

经查询，宝鼎重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标的二： 

1、公司名称：杭州宝鼎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68292631XP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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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塘北村 

5、公司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6、法定代表人：朱丽霞 

7、成立日期：2009 年 01 月 05 日 

8、经营范围：生产性废旧金属（废铁、废钢）回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宝鼎科技持有其 100%股权。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4月 30日（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50,446.50  1,550,013.19 

负债总额 852,346.21  933,050.30 

净资产 298,100.29  616,962.89 

项目 2023年 4月 30日（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288,759.17  -1,456,356.89 

净利润 -318,862.60  -1,402,953.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8,396.93  -308,952.59 

经查询，宝鼎废金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标的三： 

1、公司名称：杭州市余杭区宝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0920452724 

3、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4、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塘栖路 234、236、238 号 

5、公司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6、法定代表人：朱宝松 

7、成立日期：2014 年 02 月 27 日 

8、经营范围：在余杭区范围内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等

咨询业务及其经批准的业务（上述经营范围在批准的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公司持有其 42.50%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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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4月 30日（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8,417,316.49  248,481,622.55 

负债总额 3,035,160.59  4,129,518.29 

净资产 175,382,155.90  244,352,104.26 

项目 2023年 4月 30日（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4,469,935.62  21,701,114.89 

营业利润 -67,028,540.61  12,347,416.24 

净利润 -68,969,948.36  4,389,112.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385,860.86  33,943,642.97 

经查询，宝鼎小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需要对本次

交易标的进行审计、评估。本次审计和评估分别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和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执行，其均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

格，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全文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公告。 

1、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1）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宝鼎重工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880）。截至审计基准日 2023 年 4 月 30 日，宝鼎重工资产

总额 450,029,604.55 元，负债总额 158,491,647.86 元，净资产 291,537,956.69 元，

营业收入 124,578,527.62 元，净利润-16,422,264.73 元。 

（2）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杭州宝鼎废金属回收有限公

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3]0020881）。截至审计基准日 2023 年 4 月 30 日，

宝鼎废金属资产总额 1,150,446.50 元，负债总额 852,346.21 元，净资产 298,100.29

元，营业收入 0.00 元，净利润-318,862.60 元。 

（3）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杭州市余杭区宝鼎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3]0020882）。截至审计基准日 2023 年 4

月 30 日，宝鼎小贷资产总额 178,417,316.49 元，负债总额 3,035,160.59 元，净资产

175,382,155.90 元，营业收入 4,469,935.62 元，净利润-68,969,948.3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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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上述拟出售资产经资产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卓信大华”）评估，出具了评估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1）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3）评估基准日：2023 年 4 月 30 日 

（4）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5）出具评估报告：《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宝鼎重工有限

公司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3）第 5022 号）、《宝

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杭州宝鼎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

权益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3）第 5021 号）（以下合“《资产评

估报告》”）和《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杭州市余杭区宝鼎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3）第 5023

号）。 

（6）评估结论 

1）宝鼎重工：本资产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法之评估结果为评估结论，即：账

面资产总计 45,002.96 万元，评估价值 57,751.38 万元，评估增值 12,748.42 万元，

增值率 28.33%；账面负债总计 15,849.16 万元，评估价值 15,849.16 万元，评估增

值 0.00 万元，增值率 0.00%；账面净资产 29,153.80 万元，评估价值 41,902.22 万元，

评估增值 12,748.42 万元，增值率 43.73%。 

2）宝鼎废金属：本资产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法之评估结果为评估结论，即：

账面资产总计 115.04 万元，评估价值 130.51 万元，评估增值 15.47 万元，增值率

13.45%；账面负债总计 85.23 万元，评估价值 85.23 万元，评估增值 0.00 万元，增

值率 0.00%；账面净资产 29.81 万元，评估价值 45.28 万元，评估增值 15.47 万元，

增值率 51.90%。 

3）宝鼎小贷：本资产评估报告选用收益法之评估结果为评估结论，即：在评估

假设及限定条件成立的前提下，杭州市余杭区宝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在评估基

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17,538.21 万元，评估价值 17,573.85 万元，评估增

值 35.64 万元，增值率 0.20%（公司拥有 42.5%的权益为 7,468.8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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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属、担保、资金占用及资金往来等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所持宝鼎重工 100%股权、宝鼎废金属 100%股权、

宝鼎小贷 42.50%股份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的情形，不存在涉及

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此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减少两家子公司。宝鼎重工、宝鼎废金属和宝鼎小贷不存在对公司资金占用的

情况，公司也不存在为宝鼎重工、宝鼎废金属和宝鼎小贷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

托宝鼎重工、宝鼎废金属和宝鼎小贷理财等情况。 

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卓信大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定价依据，本次出售的定价基

准日为 2023 年 4 月 30 日，交易标的（宝鼎重工 100.00%股权、宝鼎废金属 100.00%

股权、宝鼎小贷 42.50%股份）首次挂牌的转让价格不低于评估价值，即为 49,416.39

万元。若首轮公开挂牌期间未能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等相关

规定调整价格后再次挂牌。公司董事、总经理朱宝松先生承诺将由宝鼎集团或其他

指定关联方以合计 37,752.75 万元的价格参与摘牌宝鼎重工 100.00%股权、宝鼎废

金属 100.00%股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拟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的方式公开进行，交易对手方、成交价

格、交付和过户时间等协议主要内容尚无法确定。公司将在确定交易对手方后，按

照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的规则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宝鼎重工、宝鼎废金属和宝鼎小贷现有员工的分流安置以及现

有债权债务的处置等附随交易安排。 

若此次挂牌受让方为公司董事、总经理朱宝松先生指定宝鼎集团或其他关联方，

不会引致公司新增同业竞争情况；公司与宝鼎重工、宝鼎废金属、宝鼎小贷在本次

交易完成后发生的交易将成为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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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并根据交易进程发布进展公告，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资产将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公司整体的盈利水平及持续经营能

力，不会对公司经营、业务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方式进行，交易对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存在不确定性，交

易产生的具体损益金额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交易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及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本次收购及出售资产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根据本次收购及出售资产的交易方案，本次收购的交易对方金都矿业为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金都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出售资产

将采取公开挂牌的方式，若首轮公开挂牌期间未能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公司将按照

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调整价格后再次挂牌。公司董事、总经理朱宝松承诺由宝鼎

万企集团有限公司或其他指定关联方将以合计37,752.75万元的价格参与摘牌宝鼎

重工100.00%股权、宝鼎废金属100.00%股权。因此，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本次收购及出售资产将构成关

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与本次收购及出售资产有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应依法

回避表决。 

3、本次收购的交易定价依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并

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经交易双方按评估值协商确定，交易定

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拟为本次收

购与交易对方签订的相关交易协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本次出售资产将采取公开挂牌的方式进行，本次交易对手方、成交价格、

交付和过户时间等协议主要内容尚无法确定。本次出售资产的挂牌底价依据具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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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

果确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交易方式过程公开、公正，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 

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将本次收购及出售资产相关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在提交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前，已

经得到上市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经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收购的交易定价依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并

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经交易双方按评估值协商确定，本次收

购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本次出售资产将采取公开挂牌的方式进行，本次交易对手方、成交价格、

交付和过户时间等协议主要内容尚无法确定。本次出售的挂牌底价依据具有证券业

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确

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交易方式过程公开、公正，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 

4、根据本次收购及出售资产的交易方案，本次收购的交易对方金都矿业为上

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山东金都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出售资

产将采取公开挂牌的方式，鉴于公开挂牌转让方案中涉及公司董事、总经理朱宝松

或其指定关联方可能参与摘牌，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要求审慎履行审议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董事会在审议上述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该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本次收购及出售资产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并需履行国资监管的相关审

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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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们认为，上市公司本次收购及出售资产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

司本次收购及出售的方案。 

（3）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山东金都矿业有限公司购

买其持有的招远市河西金矿有限公司100%股权，符合公司产业发展战略，有利于

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布局，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将带来积极影响。 

九、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并需履行国资监管的相关程序，本次交

易是否能够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能否顺利实施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

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宝鼎重工有限公司全部权益价

值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3）第5022号）； 

6、《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杭州宝鼎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的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3）第5021号）； 

7、《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杭州市余杭区宝鼎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3）第5023号） 

8、《宝鼎重工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3]0020880）； 

9、《杭州宝鼎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3]0020881）； 

10、《杭州市余杭区宝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2023]0020882）。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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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9 月 6 日 


